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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摘要 

上 海 华 菱 

NEEQ:837670 

 上海华菱电站成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ling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for Power Station Co.,Ltd.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吴锦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沈钰婷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沈钰婷 

电话 021-56906234 

传真 021-56335006 

电子邮箱 shhlsyt@163.com 

公司网址 www.hualing-sh.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2993号 608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上海华菱电站成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3,407,558.73 177,998,963.99 3.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164,057.08 79,617,148.98 8.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62 7.96 8.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3.02% 55.2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02% 55.2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6,664,096.58 83,963,705.54 -32.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6,908.10 14,407,999.41 -47.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68,118.03 13,723,794.6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27,383.50 -13,503,540.51 18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9.05% 19.7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8.24% 18.8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1.44 -47.92%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774,175 37.74% 0 3,774,175 37.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74,175 15.74% 0 1,574,175 15.74% 

      董事、监事、高管 300,000 3.00% 0 300,000 3.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225,825 62.26% 0 6,225,825 62.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25,825 47.26% 0 4,725,825 47.26% 

      董事、监事、高管 1,500,000 15.00% 0 1,500,000 15.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0,000,000 - 0 

10,000,00

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吴锦荣 3,500,000 0 3,500,000 35.00% 2,625,825 874,175 

2 吴旭 2,800,000 0 2,800,000 28.00% 2,100,000 700,000 

3 上海富大乐

富门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 

1,200,000 0 1,200,000 12.00% 0 1,200,000 

4 苏新村 700,000 0 700,000 7.00% 0 700,000 

5 沈钰婷 700,000 0 700,000 7.00% 525,000 175,000 

6 张起云 700,000 0 700,000 7.00% 675,000 25,000 

7 石强 400,000 0 400,000 4.00% 300,000 100,000 

合计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0% 6,225,825 3,774,17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吴锦荣的配偶吴燕翔为吴旭的妹妹，吴锦荣与吴旭已经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他前十名普

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1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2 年 12 月 13 日起执行财政

部 2022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

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

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

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

处理”。 

不适用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年 12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

“解释 15 号”），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施行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执行解释 15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及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均

无重大影响。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2年 12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

“解释 16号”），解释 16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

司本年度未提前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2年 12月 13日起执行解释 16号，执行解释 16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及可比期间

财务报表均无重大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上海华菱电站成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